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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18-020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 月 15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

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0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

《问询函》的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保险业务 

问题 1、天安财险 2014-2017 年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 112 亿、129 亿、

139 亿、142 亿元，营业总收入为 113 亿元、198 亿元、305 亿元、279 亿元，

营业利润分别为 1.09 亿元、6.32 亿元、2.23 亿元、-0.96 亿元。请公司：（1）

结合行业情况披露 2017 年保费收入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2）补充披露保险产

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以及各渠道报告期内的业务收入及同比变化；（3）报告期

内公司投资收益率为 4.99%，比去年同期下降 1.43 个百分点，请补充披露具体

原因。 

公司回复： 

一、2017年保费收入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天安财险2017年、2016年年保费收入及同比增速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速（%） 行业增速（%） 

保费收入 
占比

（%） 
保费收入 

占比

（%）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车险 1,180,507.97 82.99 1,127,772.71 81.14 4.68 5.42 10.04 10.25 

非车险保费收入 241,938.59 17.01 262,047.25 18.85 -7.67 18.69 24.21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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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22,446.56 100  1,389,819.96  100  2.35 7.69 13.76 10.01 

 

2、增速放缓的原因： 

2017年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42亿元，同比增长2.35%，与2016年同比增速

（7.69%）相比，降低5.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 

（1）由上表可知，天安财险保费收入中，车险收入比重较大，其增速较2016

年下降0.74%,车险增速放缓主要由下述原因导致：一是2017年新车销量增速放缓，

对行业保费增速带来不利影响。2017年全国新车销量同比增长3.0%，比2016年的

同比增速降低10.6个百分点。产险行业2017年车险保费同比增长10.04%，比2016

年的同比增速降低0.21个百分点。中小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保费增速降低的趋势更

加明显，除规模最大的三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外，其他中小财产保险公司2017年车

险保费同比增长7.63%，比2016年的同比增速降低3.55个百分点。 

二是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提升产险行业整体发展效

能，但从短期影响看，客观上降低了车险保费充足度，对车险保费增长带来一定

的影响。 

（2）非车险保费收入较2016年下降7.67%，主要系天安财险2017年不再销售

投资型保险业务后，由投资型保险业务分拆的非车险保费收入也相应缺失所致。 

二、公司2017年各渠道原保费收入及同比变化情况如下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变动（%） 

电销 40,367.06 44,521.79 -9.33% 

个人代理 460,179.01 399,994.10 15.05% 

兼业代理 206,143.00 259,512.75 -20.57% 

其他 0.10     

网销 62,044.82 121,467.53 -48.92% 

直销 196,844.62 286,516.34 -31.30% 

专业代理 371,900.98 237,370.60 56.68% 

专业经纪 79,716.16 38,052.96 109.49% 

合  计 1,417,195.74 1,387,4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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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收益率变化 

1、天安财险2017年、2016年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利息

支出-投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明细情况如下： 

 2017年（%） 2016年（%） 波动情况（%） 

投资收益率 4.99   6.42 1.43 

注：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利息支出-投资资产资产减

值损失)/投资资产月平均数. 

2、平均投资资产及投资收益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7 年度 投资资产月平均数 配置权重 投资收益 收益率 
配置权重及单类资

产收益率综合影响 

固定收益类         733.43  31.00% 16.00 2.18% 0.68% 

权益类         551.69  24.00% 33.99 6.16% 1.48% 

流动性资产类         296.36  12.00% 8.06 2.72% 0.33% 

不动产类          42.68  2.00% 0.44 1.02% 0.02% 

其他类         746.79  31.00% 59.87 8.02% 2.49% 

合计       2,370.93  100.00% 118.35 4.99% 4.99% 

续表 

2016 年度 投资资产月平均数 配置权重 投资收益 收益率 
配置权重及单类资

产收益率综合影响 

固定收益类         850.39  32.72% 40.75 4.79% 1.57% 

权益类         587.03  22.59% 47.55 8.10% 1.83% 

流动性资产类         581.80  22.39% 13.91 2.39% 0.54% 

不动产类          41.97  1.61% 5.10 12.16% 0.20% 

其他类         537.61  20.69% 59.46 11.06% 2.29% 

合计       2,598.79  100.00% 166.79 6.42% 6.42% 

由上表可知，2017年投资收益率较2016年下降1.43%，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 

（1）由于2017年处置部分账面浮亏的债券型基金以及债券市场表现低迷，

天安财险持有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较2016年下降2.61%； 

（2）2017年度由于处置股票等部分账面浮亏类权益资产，导致权益类资产

的收益率较2016年下降1.94%； 

(3)由于天安财险2017年投资的信托产品收益降低，导致其他类金融资产的

收益率较2016年下降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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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科目资金流入为零，资

金流出887 亿元，报告期末余额170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全面停止投

资型保险产品业务对天安财险主营业务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投资收益等；（2）“保户储金及投资款”余额的主要投资去向及投资期限；

（3）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渐到期，其中一年内到期约1214 亿

元，公司的投资回收计划及具体偿债安排。 

公司回复： 

一、不再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业务对天安财险主营业务的影响： 

结合天安财险过去几年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开展情况，在不再销售投资型保

险产品的情况下，对公司业务开展和盈利情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 对公司传统财产保险业务的经营无显著影响。天安财险是一家以传统财

产保险为主业的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对公司传统财险保险的贡献较小。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天安财险将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行分拆，将符合保险风险

的部分确认为保费收入，2014-2016年，投资型保险产品计入传统保费收入的金

额分别为：0.62 亿元、2.91 亿元、3.87 亿元，2014-2016 年，天安财险保险业

务收入的金额分别为：111.63亿元、129.06 亿元、138.98亿元，投资型保险业

务拆分计入保费收入的比重占总保费较低。 

② 对公司总资产和总负债产生显著影响。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保户储

金及投资款的余额为 1,702.50 亿元。在未获得监管许可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

情况下，天安财险需根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到期时间进行偿付，从而导致公司总

资产和总负债大幅减少。 

③ 将使公司投资收益和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公司的营业收入主

要由传统保险业务的已赚保费和投资收益构成。如上面所说，公司投资型保险业

务停售后，对传统保险的保费收入和已赚保费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但 2017 年停

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后，公司已有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将逐步满期，公司需要通过处

置投资资产来满足投资型保险产品满期给付的需要，公司投资资产的减少，将使

公司的投资收益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从而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④ 不会对公司盈利情况产生负面影响。2014、2015、2016年，天安财险投

资型保险产品对公司利润总额的贡献分别为-4.53 亿元、1.41 亿元、-15.8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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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投资型保险产品对公司整体利润贡献为负；在未获得监管许可销售投资型

保险产品的情况下，即使考虑满期给付需要提前处理部分投资资产，与投资型保

险产品相关的投资收益下降的同时投资型保险产品成本也会同步下降，且从历史

数据来看，投资型保险业务对公司营业利润贡献基本为负，所以，投资型保险产

品停售不会给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二、“保户储金及投资款”余额的主要投资去向及投资期限明细情况如下: 

投资资产 投资资产占比（%） 平均剩余投资期限(年) 

固定收益类资产 17.35 2.64 

权益类资产 30.44  

流动性资产 12.49  

不动产 0.34 1.02 

其他资产 39.38 0.53 

合计 100.00  

三、保户储金及投资款投资回收计划及具体偿债安排。 

1.截至2017年12月31日，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在未来三年内逐渐到期，满期给

付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2018年兑付（含息） 2019年兑付（含息） 2020 年兑付（含息）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170,249,669,725 123,531,474,640 50,979,689,312 1,645,225,630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所持有投资资产的以合同约定的未经折现的现

金流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无期限 

未经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年之后 

信托投资 6,801,773   7,189,851           

资产管理产品 200,105 145,005 4,330 6,410 54,271 165 3,135   

银行理财产品 1,799,730   1,856,022           

债券投资                 

—固定利率 1,599,287   170,563 491,076 332,718 363,001 53,845 55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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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无期限 

未经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年之后 

—浮动利率                 

—累进利率 504,946   70,142 47,780 163,216 164,281 18,481 186,340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1,103,419   1,104,548           

定期存款         

—固定利率 1,273,406   1,012,178 93,951 9,240 89,371 141,911   

衍生金融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1,174,111 1,174,111             

证券投资股票 1,119,829 1,119,829             

证券投资基金 804,088 804,088             

股权投资基金 2,170,400 2,170,400             

未上市股权 106,955 106,955             

小  计 18,658,049 5,520,388 11,407,634 639,216 559,446 616,817 217,372 739,476 

由上表可见，天安财险配置的有到期期限的投资资产与投资性保险产品的到

期期限存在一定缺口，但是天安财险配置金额较大的无期限投资资产比如股票、

基金等流动性较强，可随时变现，另持有金额较大的货币资金，无期限投资资产

的金额为5,520,388万元，可补充该流动性缺口，不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3、公司未来的投资回收计划及偿债安排 

截至2018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收有到期期限的投资资产及变现部分无期

限的股票、债券等措施，已足额兑付已到期投资型保险业务本息833.71亿元。2018

年尚余401.60投资型保险业务未兑付，公司拟通过回收有到期期限的投资资产、

变现股票、货币基金等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等措施兑付投资型保险业务。 

 

问题 3、机动车辆险是天安财险的主要险种，营收占比在 80%以上。2017 年

车险业务收入 118 亿，同比增长 4.4%，承保利润-2.58 亿元，与去年同期一致。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车险业务承保利润连续三年为负的主要

原因，并说明该原因是否将持续影响未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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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天安财险及同业同等规模公司2017年车险经营数据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太平 天安财险 华安 安盛天平 

保费收入（亿元）   176.29       118.05     95.82    73.33  

承保利润（亿元）     2.67        -2.58     -2.26     -4.73  

2、天安财险2017年承保利润为-2.58亿，综合成本率为102.18%，承保利润

-2.58 亿元，与去年基本一致，承保持续亏损三年。亏损原因主要如下： 

综合成本率的持续高企，使得公司车险业务近三年连续亏损。从2015年商业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提升产险行业整体发展效能，但从

短期影响看，客观上降低了车险保费充足度，对车险综合成本带来一定的影响。

随着行业商业车险费率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趋激烈，销售成本不断攀升，

叠加相对较高的后台固定成本，导致各保险公司尤其是中小保险公司面临较大的

费用压力。2017年天安财险车险综合成本率为102.18%，与公司排名相近的太平、

华安、安盛天平等公司综合成本率均与我司类似，除太平综合成本率显著优于平

均水平使得车险承保产生盈利外，上述其他公司均呈现不同程度亏损。 

3、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预计公司车险业务承保亏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但公司正在努力通

过优化车险业务结构、提升机构产能、努力降低管理成本等措施降低亏损幅度，

结合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断提升，市场乱象预计将逐步好转，公司车险业务经营的

成本压力预计将有所缓解。 

 

问题 4、天安财险 2017 年综合成本率为 100.62%，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

0.92 个百分点。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9 亿，同比增长 35%；业务及管理

费 41 亿，同比增长 17%。请公司补充披露，在保费收入基本维持未变的情况下，

手续费和管理费较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以及公司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成本。 

公司回复： 

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29 亿，同比增长35%，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1、受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和行业内经营主体竞争的影响，财产保险行

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整体出现增长态势。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财产保险行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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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及佣金支出1815亿元，同比增长33.58%，手续费率较上年同期上升了2.52%。 

2、从2016年开始，公司持续强化在战略新兴渠道方面的建设投入，且由于

新渠道的产能提升具有时滞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公司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017年，公司车商等新型渠道保费快速增长，结构占比明显提升，且车商业务手

续费率为26.68%，高于其他渠道手续费20.15%，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公司整体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 

二、天安财险2017年业务及管理费41亿元，较2016年增长5亿元，同比增长

17%，主要原因为： 

1、人力成本增长2.08亿元。主要为投资型保险业务停售后，公司原有投资

型保险产品的相关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转型为传统财产保险业务的管理人员和

销售人员，导致公司人力成本的增长。 

2、折旧及摊销费用增长0.68亿元，主要为2016年12月份，公司合并上海银

信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其折旧费用合并记入公司费用，同时公司加大

IT系统投资，相应无形资产摊销随之增加。 

3、电子设备运转费及宣传费合计增加1.14亿元，主要原因为2017年市场竞

争激烈，随着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深入，公司为加强内部管控及提升市场影响力，

加大了系统运维及宣传费用的投入。 

4、其他各项费用增长了1.1亿元，主要是投资型保险业务停售后，由投资型

保险业务分摊的后线费用减少，相应增加传统险应分摊的业务及管理费。 

三、成本管控措施 

2018年公司已采取及部署以下两个方面的成本管控措施： 

一是强力提升成本管控能力。优化销售费用配置，推动优质业务发展，倒逼

管理递进和后台管理成本管控；强力推进运营管理改革；加强中后线费用管控，

整体提升成本管控能力。 

二是强化销售能力建设。以渠道专业化推进为着力点，以销售队伍建设和优

化资源配置为核心，建设多元高效的销售管理体系，全面提升销售能力和产能水

平。 

 

问题 5、报告期末，天安财险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77 亿元，其中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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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银行理财、股权投资基金合计约 1080 亿，未计提减值准备。在资管新规

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请公司结合投资项目等说明未对上述投资产

品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天安财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安财险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477亿元，其中持

有信托产品680.02亿元，持有银行理财179.97亿元，持有股权投资基金217.04

亿元，合计约1,077.03亿元。天安财险持有的主要金融资产情况列示如下： 

1、集合信托产品投资情况 

天安财险投资的信托产品主要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新时代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及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信托公司发行的集合信托计划。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安财险持有的信托产品的摊余成本为6,801,772.88

万元，公允价值为6,801,772.88万元，预期收益率在7.30%至15.00%之间。信托

计划的标的资产为风险可控的非上市企业股权收益权，由融资方在上述信托产品

到期时按照一定的价款回购，同时由独立于信托公司的第三方提供担保。上述信

托投资均由受托人自主管理，承担产品设计、项目筛选、投资决策及后续管理等

实质性责任。 

信托公司提供的2017年4季度信托投资管理报告显示公司持有的集合信托投

资运行正常，未发生违约迹象。 

2018年1月至4月天安财险已转让的信托产品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成本 转让价格 

信托产品 2,271,000.00  2,271,000.00  

2018年1月至4月天安财险到期的信托产品列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成本收回金额 收益情况 

信托产品 587,000.00 合同预期收益 

期后信托转让及到期情况表明，公司持有的信托投资产品运行正常，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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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迹象。 

2、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安财险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银行 类型 预期收益率 成本 公允价值 

中国建设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 3.9%-4.5% 1,579,730.00  1,579,730.00  

中国建设银行 非保本理财产品 4.5% 220,000.00  220,000.00  

（1）保本理财产品 

上述保本理财产品投资范围为：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债券逆回购、资产拆借等公开发行

且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类资产、境内市场的信贷资产、存放

同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允许交易的上述该类金融工具。 

（2）非保本理财产品 

上述非保本理财产品投资范围为：1.信贷资产的投资比例为10%-90%；2.债

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的投资比例为10%-90%。允许各项资产配置比例上下浮动10%。 

天安财险持有的非保本理财产品22亿元于2018年1月3日全部赎回，收到金额

为投资成本22亿元及按照预期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 

3、股权投资基金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安财险持有的股权投资基金明细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合伙人性质 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 

新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929.05  107,400.00  

北京和灵汇鑫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250,000.00  262,000.00  

北京中金云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250,000.00  265,600.00  

嘉兴盛世神州永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144,500.00  150,700.00  

南通瀚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550,000.00  573,200.00  

嘉兴沃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50,000.00  255,400.00  

宁波郁金香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65,250.00  273,200.00  

共青城盛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74,900.00  28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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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有限合伙人 2,085,579.05  2,170,400.00  

天安财险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产品的

主要投向为高科技、新兴产业、能源行业、TMT、现代生物企业、新材料企业、

环保以及其他高成长性未上市企业。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聘请了第三方评

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以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

第三方评估机构使用预期现金流折现模型对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评估，使用的折现

率为7.43%至7.69%，股权投资基金评估公允价值均不低于初始投资成本。 

2018年1月至4月天安财险转让的股权投资基金列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12月31日公允价值 转让价格 

新疆盛世信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400.00  108,000.00 

嘉兴盛世神州永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700.00 144,500.00 

宁波郁金香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73,200.00  278,000.00 

共青城盛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2,900.00  295,000.00 

合计 814,200.00 825,500.00 

2018年1月至4月天安财险的股权投资基金分配情况列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分配减少份额 分配收益 

南通瀚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678.51 7,970.83 

股权投资基金分配减少份额对应的估值为1.06元/份额，高于2017年12月31

日估值结果1.04元/份额。 

期后股权投资基金转让及分配收益情况表明，公司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估值

结果合理。 

二、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及天安财险金融资产减值

的会计政策 

1、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三章《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表

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

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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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各项: 

(一)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二)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三)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

出让步； 

(四)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五)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六)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

公开的数据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或债

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所处行

业不景气等； 

(七) 权益工具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八)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九)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企业在根据以上客观证据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损失时，应注意以下几

点: 

1.这些客观证据相关的事项(也称“损失事项”)必须影响金融资产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并且能够可靠地计量。否则，对于预期未来事项可能导致的损失，

无论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均不能作为减值损失予以确认。 

2.企业通常难以找到某项单独的证据来认定金融资产是否已发生减值，因而

应综合考虑相关证据的总体影响进行判断。 

3.债务方或金融资产发行方信用等级下降本身不足以说明企业所持的金融

资产发生了减值。但是，如果企业将债务人或金融资产发行方的信用等级下降因

素，与可获得的其他客观的减值依据联系起来，往往能够对金融资产是否已发生

减值作出判断。 

4.对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其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本身不足以说明可供

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已发生减值，而应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该投资公允价值下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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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的。同时，企业应当从持有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整

个期间来判断。” 

2、天安财险的会计政策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分别就权益工具投资和债务工具投

资确定的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政策如下： 

（1）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公允价值相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已达到或超过50%，

或者持续下跌时间已达到或超过12个月，根据成本与期末公允价值差额计提可供

出售权益工具的减值准备。 

（2）债务工具投资计提减值主要考虑的因素有：被投资方发生严重财务困

难，包括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财务重组以及对持续经营预期恶化；与被投资

方经营有关的技术、市场、客户、宏观经济指标、法律及监管等条件发生不利变

化。 

3、对于上述资产不存在减值的判断 

（1）集合信托 

如一、1所述，天安财险持有的集合信托产品为在信托产品到期日由融资方

按照固定价格回购股权收益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将其划分至债务工具投

资项下。 

根据信托公司提供的上述信托产品的2017年4季度的信托投资管理报告，上

述信托产品运行正常，未发生融资方及担保方发生严重财务困难、违反合同条款

等可能导致融资方到期不能偿付信托借款本息的情况。 

另外，如一、1所述，部分信托产品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进行处置,处置价款均

不低于投资成本；部分信托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到期，到期信托已按照合同约定收

回本息。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天

安财险持有的集合信托产品不存在减值。 

（2）银行理财产品 

如一、2所述，天安财险投资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投向为债券、信贷资产等金

融工具，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将其划分至债务工具投资项下。 

银行理财产品中，1,579,730.00万元为保本理财产品，220,000.00万元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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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1月3日按照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金额赎回，不会发生发

行方到期不能偿付的情况。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天

安财险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减值。 

（3）股权投资基金 

如一、3所述，天安财险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均为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或有

限合伙人投资的合伙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天安财险将其划分至权益工具投

资项下。 

根据公司提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

述股权投资基金估值均高于成本，不存在严重下跌（下跌幅度超过50%）或非暂

时性下跌（下跌时间持续超过12个月）的情况。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天

安财险持有的股权投资基金不存在减值。 

 

会计师意见：在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天安财险持有的

集合信托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发行方、融资方或担保方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违反合同条款等可能导致金融资产到期不能收回的情况，持有的股权投资基金不

存在严重下跌（下跌幅度超过50%）或非暂时性下跌（下跌时间持续超过12个月）

的情况。因此，在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天安财险未对上述

投资产品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财务状况 

问题 6、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09 亿元，同比

下降 18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 亿元，同比下降 118%；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73 亿元，同比增长 157%。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118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锐减，同时对外投资收缩、融资情况不

佳，现金流可能承压。请公司结合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融资情况等补充说明

目前的现金流状况是否会对主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



15 
 

施。 

公司回复： 

如本公告问题2.三所述，天安财险配置的有到期期限的投资资产与投资性保

险产品的到期期限存在一定缺口，但是天安财险配置金额较大的无期限投资资产

比如股票、基金等流动性较强，可随时变现，另持有金额较大的货币资金，无期

限投资资产的金额为5,520,388万元，可补充该流动性缺口，不存在较大的流动

性风险。 

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已兑付投资型保险业务本息合计金额772亿元，

2018年剩余三个季度尚余465亿元需要兑付。 

截至2018年3月31日，天安财险所持有投资资产和金融负债在2018年未来各

季度的现金流情况列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投资资产类

型 
账面余额 无期限 

未经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2018 年 2 季度 2018 年 3 季度 2018 年 4 季度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股票 

                          

3,427,352,067  

               

3,427,352,067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证券投资基

金 

                          

2,091,851,582  

               

2,091,851,582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股权投资基

金 

                        

16,602,833,568  

             

16,602,833,568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未上市股权 

                             

521,043,683  

                  

521,043,683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信托 

                        

50,043,243,474   

             

20,325,128,333  

             

12,857,079,389  

             

16,504,591,94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银行理财 

                        

15,797,300,000                                             

             

12,346,199,588  

               

4,019,912,697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资管产品 

                             

915,760,275  

                  

384,760,275  

                     

10,781,731  

                     

10,538,731  

                     

10,646,73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债券 

                          

1,692,129,377   

                     

26,364,000  

                     

14,249,000  

                     

26,783,013  

持有至到

期投资 债券 

                          

4,790,065,830   

                  

300,814,000  

                  

245,992,841  

                  

159,050,250  

定期存款 

定期（含存

出资本保证

金） 

                        

12,829,413,687  

               

1,121,264,534  

               

1,876,185,943  

                  

258,129,140  

               

6,192,447,988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4,156,088,000   

               

4,158,76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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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投资资产类

型 
账面余额 无期限 

未经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 

2018 年 2 季度 2018 年 3 季度 2018 年 4 季度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00  

                                  

100     

货币资金 活期存款 

                          

2,962,673,950  

               

2,962,673,950     

长期股权

投资 

子公司及合

营企业、联

营企业股权 

                        

23,002,384,039  

             

23,002,384,039     

资产合计  

                     

138,832,139,635  

             

50,114,163,800  

             

26,698,039,038  

             

25,732,188,688  

             

26,913,432,624  

保户储金

及投资款 

保户储金及

投资款 

                        

97,626,478,865   

             

14,086,796,240  

             

16,261,965,585  

             

16,185,357,165  

应付债券  

                          

6,593,998,653    

                  

316,410,000  

                     

87,590,000  

负债合计  

                     

104,220,477,519                                            

             

14,086,796,240  

             

16,578,375,585  

             

16,272,947,165  

由上表可知，天安财险在变现资产释放资金，满足投资型保险产品兑付过程

中，资产与负债规模同步下降，净现金流基本稳定，对主业经营影响不大。 

 

问题 7、报告期末，天安财险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03.80%，与 2016 年相

比下降 32.18 个百分点。根据《偿二代》监管规则要求，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

于 100%才可认为偿付能力充足，天安财险目前已经接近监管红线。请公司：（1）

补充披露 2017 年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公司是否已采取措施提

升偿付能力充足率；（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说明天安

财险目前是否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3）结合相关政策，说明如果偿付能力充

足率持续下滑，跌破 100%，将对天安财险的主营业务造成何种影响。针对前述

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

露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天安财险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已采取的改善偿付能力充足

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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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天安财险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03.80%，与2016年相比下降32.18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 

1、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投资资产中权益类投资资产（偿付能

力监管口径）占比较高，较2016年末上升了11.86%，导致公司最低资本要求较2016

年末增加94.65亿； 

2、天安财险2017年实际资本为387.67亿元，较2016年末仅增加8.53亿元。

两者共同作用，使公司2017年偿付能力充足率较2016年下降了32.18个百分点。 

面对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仅103.8%的实际情况，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快速调

整资产结构，降低权益类资产（偿付能力监管口径），特别是最低资本要求较高

的信托类资产的比例，截至2018年1季度末，公司信托资产较上年末减少了179.74

亿元，大幅降低了最低资本要求，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幅提升，截至2018年1季度

末，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50.29%。 

二、天安财险是否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 

按照监管的要求，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1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高于50%，即为偿付能力充足。公司2017年末综合偿付能力为103.8%，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83.5%，满足监管要求，偿付能力充足。 

三、如果偿付能力充足率持续下滑，跌破100%，将对天安财险的主营业务造

成的影响 

1、根据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征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函（保监厅函〔2017〕374号）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的监管

措施列式如下： 

“第三十二条 对于偿付能力不达标的保险公司，中国保监会将根据其风险

成因以及严重程度，依法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以督促保险公司恢复偿付能力

或在难以持续经营的状态下尽可能多地维护保单持有人利益。 

第三十三条 对于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50%但不低于35%，或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低于100%的保险公司，中国保监会应根据其风险成因采取以下一项或多

项监管措施： 

（一）责令调整业务结构，限制业务和资产增长速度，限制增设分支机构，

限制商业性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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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业务范围、责令转让保险业务或者责令办理分出业务； 

（三）责令调整资产结构或交易对手，限制投资形式或比例； 

（四）责令增加资本金、限制向股东分红； 

（五）限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对风险和损失负有责任的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令公司追回其薪酬； 

（六）责令调整公司负责人及有关管理人员。 

第三十四条 对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35%但不低于0，或实际资本连续两

个季度低于1亿元的保险公司，除第三十三条的监管措施外，中国保监会还可以

采取停止部分或全部新业务的监管措施。” 

2、公司未来实际偿付能力变动情况说明 

随着公司理财险逐步满期，公司资产规模将逐步下降，按照监管的规定，公

司偿付能力最低资本要求将快速减少，而公司实际资本将基本维持不变或将小幅

上升，未来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会持续下降。截至2018年1季度末，公司偿付

能力充足率已经上升至150.29%，较2017年末上升了近47个百分点；随着理财险

的逐步兑付，未来偿付能力将进一步上升。 

 

以上为公司就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